
松府发〔2021〕2号
小松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小松镇殡葬改革

协管员管理制度》的通知

各村（居）委会： 

经研究，现将《小松镇殡葬改革协管员管理制度》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文件要求，做好贯彻落实。

                                小松镇人民政府 

2021年7月23日

小松镇殡葬改革协管员管理制度

为完善乡镇殡葬协管员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我镇“三沿六区”散埋乱葬坟基整治，现制订小松镇殡葬协管员管理制度。

小松镇殡葬协管员聘用管理

1.小松镇根据实际情况，设立一名队长，每村应聘护林员一名为殡葬协管员，共15名队员。

2.与殡葬协管员签订《聘用协议》，聘期为一年，一年一签。工作合格可以续聘续签。如在聘用期间发生违法违纪行为或违反殡葬文件等相关管理制度的，立即解聘。解聘后不享受工资待遇。

3.各村按行政界址属地管理原则，殡葬协管员每个月至少20天开展巡查。重点巡查“三沿六区”范围内是否有新建坟墓现象。各村民政协管员填写好“三沿六区”散埋乱葬巡查工作台账。

4.群主（即队长）会把死亡人员信息发至工作群里，各村殡葬协管员要认真及时查看信息，确认是否为本村的死亡对象，涉及村的殡葬协管员要及时与村民政协管员共同电话或上户通知家属并宣传殡葬政策，并跟踪安葬地址。如有个别家属不愿意配合的，要及时上报镇一级并协助镇工作人员处理此事，以便有效杜绝散埋乱葬。

5.殡葬管理队长要以不打招呼督查的方式抽查殡葬协管员日常巡护记录，作为考核依据。
殡葬协管员工资待遇及奖惩措施

1.工资待遇标准：全镇按14个行政村计算，每个协管员按每月100元计算，即1200元每年。队长按每月500元计算，即6000元每年。

2.建立殡葬协管员奖惩措施。为充分调动协管员工作积极性，对积极履行工作职责，成绩突出的，且本辖区内无一起散埋乱葬的且对本辖区内死亡的人员所葬地点每处都知晓的全年奖励500元。考虑到“三沿六区”涉及的村工作量较大，对其殡葬协管员每年追加100元作为额外奖励。每发现一起乱埋乱葬的，相关村的殡葬协理员罚600元罚款并解聘；同时对殡葬协管队的队长给予1000元每起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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